2023年红寺堡区农特产品扶持资金        绩效自评报告
今年以来，在红寺堡区委、政府的正确指导下，红寺堡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按照闽宁协作资金支持消费帮扶项目工作要求，加强领导，跟踪服务，务求实效，较好地推进了红寺堡区闽宁协作资金支持消费帮扶项目补助兑付的工作，现将2023年闽宁协作资金支持消费帮扶项目实施及效益情况汇报如下。

一、2023年项目实施及效益情况

2023年，我局分配闽宁协作资金260万元，支持项目1个，即：红寺堡区2023年农特产品扶持发展项目。目前，项目已全部实施完成，资金支付进度为100%，具体完成情况如下：

红寺堡区2023年农特产品扶持发展项目。主要对区内外企业、合作社、个体户及个人在农特产品宣传推介、设立农特产品专卖店、农特产品销售、农特产品快递费用方面给予补贴。项目实施结束后，共兑付补贴资金260万元，实现销售农特产品共计9000余万元。一是在杭州、陕西、上海等地开展农特产品宣传推介展销活动17场次，累计签订销售农特产品订单1000余万元；二是在福建、陕西、宁夏等地设立红寺堡区农特产品专卖店（专区）14家，累计销售农特产品400余万元;三是申报销售补助10家，累计销售农特产品7700余万元；四是对邮寄农特产品寄递费用优惠的2家快递公司兑付补助资金，进一步加快红寺堡农特产品“走出去”步伐，推进红寺堡农特产品拓宽渠道，促进农民增收，有效推动乡村振兴。同时，项目的申报主体直接性或间接性带动脱贫户200人以上。

二、存在问题

虽然消费帮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与区委和政府的要求、离群众的企盼还有不少差距。一是在消费帮扶政策宣传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大力度，在消费帮扶方式上还需创新思路和方法。二是为防止企业盲目设立专卖店套取扶贫资金，造成资金流失，我局联合财政局、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在认真审核项目企业提交资料的基础上，前往项目所在地进行实地查验或通过视频验收，周期长，导致资金兑付进度较慢。三是一些企业、合作社、个体户及个人在销售农特产品时，销售渠道窄，作用发挥不明显，同时本地群众对农特产品需求不大，消费意愿不强。

三、下一步打算

2024年，闽宁协作资金下达后我局将严格按照要求，做好资金的安排及支付工作。一是督促企业做好消费帮扶项目的申报工作，加强与财政局、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的协作，及时严格落实消费帮扶项目审核验收工作，依据闽宁协作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加快兑付消费帮扶项目补助资金，并做到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二是由相关单位负责，配合抓好消费帮扶项目工作，指派专人收集整理各申报主体通过线下、线上消费的各种佐证资料，包括协议、票据、转账凭证等，并将资料统一报工业信息化和商务局进行汇总，做好年底的考核工作。三是持续组织企业、合作社参加各类农特产品展销会、推介会、大型活动，并利用短视频平台宣传农特产品，以宣助销，多种方式提高红寺堡农特产品的知晓率和影响力，推动农特产品销售。

